附件1
运抵信息填制规范
为规范和统一管理，便利企业按照规定格式填制和向海关传输海关监管货物抵达“二线口岸”的运抵信息，运抵信息数据填制规范如下：
一、进出标志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自由贸易港法》“第十四条　货物由海南自由贸易港进入境内其他地区（以下简称内地），原则上按进口规定办理相关手续”要求，填报“进口”。

二、场站代码

填报海关监管货物实际运抵的“二线口岸”场站代码。

三、通道编号

填报海关监管货物实际运抵的“二线口岸”场站的海关监管通道编号。

四、会话编号

填报“通道编号+时间戳”，以保证会话编号唯一。

五、采集方式

通过卡口自动采集运抵信息的，填报“A 自动”；通过“单一窗口”录入运抵信息的，填报“M 人工补采”。

六、车次码

系统默认生成，命名规则：场站号+年月日（6位）+6位代码（随机生成）。

七、车牌号

公路车辆载运海关监管货物运抵“二线口岸”，需填报车牌号。其他非车辆运输方式运抵“二线口岸”的，无需填报车牌号。

八、集装箱号

海关监管货物通过集装箱运抵“二线口岸”的，需填报集装箱号；通过铁路车皮运抵“二线口岸”的，需填报铁路车号（由铁路运输部门通过数据共享方式自动反填）；通过其他运输方式运抵“二线口岸”的，无需填报集装箱号。

九、地磅称重

填报海关监管货物的重量。

	运输工具运抵信息数据项

	序号
	中文名称
	英文名称
	填制条件

	1
	进出标志
	I_E_FLAG
	必填

	2
	场站代码
	AREA_ID
	必填

	3
	通道编号
	CHNL_NO
	必填

	4
	会话编号
	SESSION_ID
	必填

	5
	采集方式
	GETHER_MODE
	选填

	6
	车次码
	FORM_ID
	选填

	7
	车牌号或铁路车号
	VE_LICENSE_NO
	选填

	8
	集装箱号
	CONTA_ID
	选填

	9
	重量
	GROSS_WT 
	必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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